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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工院发〔2025〕2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石油工程学院专业型博士生在学期
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《石油工程学院专业型博士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

要求》已经学院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。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石油工程学院 

2025年9月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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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工程学院专业型博士生 

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 

 

为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学院专业型博士生开展高质量科学研

究，充分发挥博士生科研生力军和学科支撑点的作用，切实保

证和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

与《教育部、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，

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 

专业型博士生在学期间应独立或牵头在解决国家重大（重

点）工程需求方面做出重要贡献，并取得相应创造性成果，成

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、发明专利、行业标准、科技奖励等。 

一、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

博士生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

相关，在满足以下第 1项和第 2项基本要求的同时，还须至少

满足第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项中的任意两项。其他重大成果

等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。各项基本要求如下： 

1.以第一作者在本专业领域相关的 CSCD期刊或国际重要

学术期刊上发表 2篇以上（含 2篇）的学术论文，其中至少有 1

篇被 SCI或 EI收录；或在中科院一区期刊上发表 1篇以上（含

1篇）；或在《石油学报》、SPE Journal等专业顶级期刊上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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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篇以上（含 1篇）学术论文。所发表的论文，中国石油大

学（华东）为第一署名单位，导师应为通讯作者。 

2.至少参加 1次本领域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，以第一作者宣

读报告或张贴海报（仅限境外国际会议）或被会议论文集（带

ISBN号）全文收录。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第一或第二署名

单位，导师应为通讯作者。具体审核认定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负责。 

3.以博士生本人贡献为主承担与论文相关的重大专项、重大

工程或重要产品研发研究成果，并以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

前两位署名单位，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（博士

生本人有署名）。 

4.以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前两位署名单位，博士生和导

师为前两位发明人获得国内或发达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件。 

5.参与起草获颁布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全国性行业标准

（博士生本人为起草人），或主持起草获颁布的团体标准或大

型企业标准（博士生本人为第 1起草人）。 

6.以前两名完成人，获国家级（国际）学科竞赛（指教育部

及其司局机构、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国家一级学

会主办的竞赛）二等奖（铜奖）及以上奖励 1项，或获三大赛

（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

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）省部级

一等奖（银奖）及以上奖励 1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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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以主要作者（前两名）著作与申请学位领域相关并正式出

版（出版社应为国家一级出版社或国际著名出版社）学术专著 1

部（博士生本人撰写 5万字以上），与博士生本人学位论文内

容密切相关，而且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，具体审核认定由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。 

8.研究生第一、导师通讯作者或导师第一、研究生第二作者，

在本专业领域相关的 CSCD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，中国石油

大学（华东）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9.研究生第一、导师通讯作者或导师第一、研究生第二作者，

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三区及以上论文 1篇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1.期刊分区依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《期刊影响

因子及分区情况》，一般以期刊收到论文的日期当年及前一年

的版本作为核查依据，影响因子以核查版本中最近三年的最高

影响因子为依据。 

2.CSCD期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，由中国科学院文

献情报中心主编，每两年出版一次。以研究生入学当年至申请

学位当年期间的版本作为核查依据。 

3.博士生发表的学术论文内容应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，发表

论文的期刊必须是学术期刊的正刊；且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包括

摘要文集中的论文摘要和学术期刊中的插页短文、短评或报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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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成果排名以获奖证书的获奖人员、专利证书上的发明人、

鉴定证书的完成人员排名或学术专著封面作者为准。 

5.博士生申请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，应满足相应学术成果要

求。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录用尚未见刊，可申请论文评审

和答辩；答辩通过者，可先准予毕业，但暂缓学位授予审核；

答辩后、最长学制年限内，达到发表成果要求者，可向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。论文见刊含网络形式刊出，需提供

DOI号或知网收录证明。 

6.本规定自 2025级博士生开始施行，解释权在石油工程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2025级以前未毕业专业博士生可自主选

择执行本文件或者入学时文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党委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15 日印发   


